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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燃煤电厂耦合生物质减污降碳效果评价方法 
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

 

—、编制背景、目的及意义 

     能源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，现阶段燃煤火力发电仍是我

国主要的能源供给方式，而煤炭燃烧排放大量的 NOX，SO2，CO2等气体

以及细颗粒物，造成大气环境质量急剧下降，与我国环境友好的生态

文明建设理念相悖。2016 年 12 月 20 日国务院下发了《“十三五”

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》，提出了大型发电集团单位供电 CO2排放控

制在 550g/（kW·h）以内的目标，这给煤炭发电企业带来巨大的压

力。因此，寻求一种清洁、绿色、高效、环保、可再生的煤炭替代型

能源已成为煤炭发电企业及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所必须解决的问

题。 

2017 年 11 月 27 日，国家能源局、环境保护部联合印发《关于

开展燃煤耦合生物质发电技改试点工作的通知》；2018年 6月 26日，

国家能源局、生态环境部联合印发《关于燃煤耦合生物质发电技改试

点项目建设的通知》，公布了第一批列入试点项目的 84 个项目名单。

目前，很多燃煤发电企业对耦合生物质发电技改进行了积极地探索与

实践。 

从世界能源消费总量上看，生物质能是仅次于煤炭、石油、天然

气的能源类型。中国作为农业大国，生物质资源丰富，充分开发和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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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生物质能源，有助于缓解我国化石能源日渐紧缺的问题。本标准的

编制旨在推动我国电厂实现绿色低碳的生产改革，推进能源生产和消

费革命，构建清洁低碳、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，持续实施大气污染防

治行动，加强固废和垃圾处理，优化资源配置，助力“碳达峰”、“碳

中和”目标的实现 。 

我国燃煤电厂耦合生物质发电技术的应用非常有限，如何有效评

估燃煤电厂耦合生物质环境影响和碳排放情况，准确核算其减污降碳

的效果，已成为我国现阶段燃煤火力发电行业近期关注的焦点领域。

本标准为有效评估燃煤机组耦合生物质减污降碳效果、为我国其他行

业进行生物质耦合利用的减污降碳效果评估提供借鉴。 

二、编制过程 

2022 年 3 月，中华环保联合会、中国电力技术市场协会联合立

项《燃煤电厂耦合生物质减污降碳效果评价方法》团体标准。 

2022 年 11 月 29 日，中华环保联合会、中国电力技术市场协会

组织召开了《燃煤电厂耦合生物质减污降碳效果评价方法》团体标准

启动会，成立了标准编制组，确定了标准的编制方向及编写架构。 

2022 年 12 月 27 日，标准编制组组织召开了《燃煤电厂耦合生

物质减污降碳效果评价方法》团体标准编制工作第二次座谈会，对标

准框架进行了修改完善，形成标准初稿。 

2023年 2 月 24日，标准编制组组织召开了《燃煤电厂耦合生物

质减污降碳效果评价方法》团体标准编制工作第三次座谈会，与会主

参编单位对标准草案进行了进一步修改完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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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年 3 月 17日，标准编制组组织召开了《燃煤电厂耦合生物

质减污降碳效果评价方法》团体标准制定工作第四次座谈会，与会主

参编单位就标准内容的研究对象、系统边界设置、项目情景、基准线

情景、核算方法、评价方法等进行了针对性探讨与交流。 

2023年 6 月 16日，中华环保联合会组织召开了《燃煤电厂耦合

生物质减污降碳效果评价方法》团体标准技术审查会，对标准的编写

格式规范及主要技术内容进行了审查，修改完善后形成征求意见稿。 

此外，2023 年 2 月 24 日，标准编制组一行赴浙江义乌华川实

业集团华川绿色低碳循环产业园污水沼气和城市污泥资源化利用项

目进行了实地考察；2023 年 4 月 7 日，标准编制组专家赴山西河坡

发电有限责任公司调研了污泥掺烧工艺及各类污染物的排放情况。 

三、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

3.1 编制原则 

1、本标准按照 GB/T 1.1-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：标

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的要求进行编写。 

2、参照相关法律、法规和规定，在编制过程中着重考虑了科学

性、适用性和可操作性。 

3.2 标准主要内容 

本标准主要针对燃煤电厂耦合生物质减污降碳效果评价的主要

内容、程序、方法及要求等进行了规定,主要包括如下内容：范围、

规范性引用文件、术语和定义、总体要求、评价流程、减污降碳评价

报告编制、附录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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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涉及专利情况 

本标准不涉及任何已有的专利内容，与国家及行业其他标准无知

识产权和专利冲突。 

五、预期效果 

本标准为有效评估燃煤机组耦合生物质减污降碳效果，为我国其

他行业进行生物质耦合利用的减污降碳效果评估提供借鉴。 

六、同类标准对比 

本标准为首次制定，国内尚无类似相关标准。 

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，结合了众多燃煤电厂耦合生物质的相关实

践经验，并得到多位行业专家的指导。 

七、重大分歧意见 

无。 

八、标准性质 

本标准属于行业自愿参与的质量认定类团体标准。 

九、现行标准废止 

无。 

十、其他说明 

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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